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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20 号联合大厦 15 层  邮政编码 100020 

电话: (86-10) 6588 2200  传真: (86-10) 6588 2211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专 项 法 律 意 见 书 （ 二 ）  

 

致：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与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委托协议》，本所担任发行人境内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其本次发行上市

有关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材科技份有限公司首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

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于 2006 年 9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

发审委对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

发反馈函［2006］53 号）的要求，本所现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专项法律

意见如下： 

 

一、 关于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 2527 名自然人通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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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股东代表行使其出资权的合法性问题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彤天”）系一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30 日，公司

现持有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5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20121200108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8000 万元，住所南京江宁科学园彤天路，经营范围为：纤维制品、光学纤

维及制品开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实业投资；医疗器械研

究、开发；机械设备、电子自控产品研究、开发、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法定代表人李玲玲，经营期限自 2000 年 9 月 15 日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南

京彤天现持有发行人 23.73％ 的股份。 

 

经核查，南京彤天目前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李玲玲 6990000 8.7375% 

2 张  宏 2390000 2.9875% 

3 李威东 2380000 2.975% 

4 邓  洪 2380000 2.975% 

5 李  雯 1190000 1.4875% 

6 赵  谦 1190000 1.4875% 

7 刘金云 1190000 1.4875% 

8 罗  兵 1190000 1.4875% 

9 夏  涛 1190000 1.4875% 

10 杨蔚南 1190000 1.4875% 

11 陈  敏 1190000 1.4875% 

12 王根和 1190000 1.4875% 

13 肖国锋 1190000 1.4875% 

14 陈士洁 1190000 1.4875% 

15 顾林其 1190000 1.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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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朱震瀛 1190000 1.4875% 

17 丁庆珠 1190000 1.4875% 

18 陈  尚 1190000 1.4875% 

19 董鹤崟 1190000 1.4875% 

20 于守富 1190000 1.4875% 

21 李爱华 1190000 1.4875% 

22 刘咸达 1190000 1.4875% 

23 张振远 1190000 1.4875% 

24 刘玉庆 1190000 1.4875% 

25 殷志东 1190000 1.4875% 

26 曾天卷 1190000 1.4875% 

27 王惟峰 1190000 1.4875% 

28 吴  龙 1190000 1.4875% 

29 柳志荣 1190000 1.4875% 

30 梁中全 1190000 1.4875% 

31 张建钟 1190000 1.4875% 

32 王小兵 1190000 1.4875% 

33 郭  裔 1190000 1.4875% 

34 石巧英 1190000 1.4875% 

35 毛应龙 1190000 1.4875% 

36 朱雪峰 1190000 1.4875% 

37 余武仕 1190000 1.4875% 

38 孔令珂 1190000 1.4875% 

39 王顺喜 4380952 5.4762% 

40 浦西民 3142857 3.9286% 

41 阎法强 1666667 2.0833% 

42 陈俊华 1476190 1.8452% 

43 王  晨 1676191 2.0953% 

44 白  洁 1904762 2.3809% 

45 刘晓惠 4476190 5.5952% 

46 蒋金生 2380952 2.9672% 

47 庞之栋 1666667 2.0833% 

48 斯培浪 1676191 2.0953% 

49 何新平 952381 1.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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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80000000 100% 

 

根据本所适当核查及发行人与南京彤天书面确认，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南京彤天的实际出资人为 2527 名自然人（包括南京彤天目前的 49 名股

东），其中包括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职工 1315 名，其余为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下属其他单位职工，2527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均通过信托关系（南京彤天 49 名股东实际拥有的南京彤天股权除外）由南京彤

天的 49 名股东（以下简称“受托人”）代表其行使出资权，该等委托人均与其

受托人签署了《信托协议书》。《信托协议书》系依据南京彤天提供的格式文本

签署。 

 

本所律师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委托人名单及委托人与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协议

书》进行了核查，本所确认以下事实：  

 

（一）本所审查过的《信托协议书》（以下简称“相关信托协议”）均采用书面

形式，且采取了格式文本，在相关信托协议中，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

规定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异。 

 

（二）相关信托协议均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委托人将_______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受托人的

名义投资于南京彤天。 

 

2、受托人以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由此获得的相应的利润分红或其他

投资收益由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享有，受托人自愿放弃收取任何信托报酬。 

 

3、受益人是本协议项下信托利益的享有人。委托人可以指定受益人；没有

指定受益人的，受益人为委托人本人及其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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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托人享有以下权利： 

（1）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按照协议的规定，向委托人支付或其指定的受

益人支付信托利益； 

（2）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向其介绍南京彤天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委托人有权查阅南京彤天的公司章程； 

（4）委托人有权了解南京彤天股东会的决议事项； 

（5）南京彤天终止或清算时，受托人以信托财产所获分配的剩余财产，委

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支付给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托人。 

 

5、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方式： 

在每年南京彤天做出利益分配方案并经股东会批准后，受托人应以书面形式

通知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收到上述利益分配后，受托人应在一定时间内将

该信托利益交付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 

 

6、协议自受托人与委托人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相关信托协议中均列明了委托人的信托财产数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

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

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

式。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

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流通的财产，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作为信托财产。 

 

经审查，相关信托协议中所反映的信托关系，均为委托人将一定数额的现金

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受托人的名义投资于南京彤天；受托人以信托财产投

资于南京彤天，由此获得的相应的利润分红或其他投资收益由委托人或其指定的

受益人享有，受托人自愿放弃收取任何信托报酬。相关信托协议中所约定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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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信托财产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等内容均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

有关规定，且该等信托行为未规定任何报酬，不属于营业性信托活动。 

 

本所认为，就相关信托协议而言，其所规范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关

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述 2527 名

自然人通过 49 名股东代表行使其在南京彤天的出资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二、 关于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曾持有南京彤天股份或权益

的问题 

 

（一）经本所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

员”）持有南京彤天股权或通过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的情况如下表： 

 

高管人员

姓名 

在发行人现

任职务 

曾经直接持

有南京彤天

股权情况 

曾经以信托财产

投资于南京彤天，

其信托财产金额

情况（万元） 

目前持有南京彤

天股权或以信托

或其他方式投资

于南京彤天情况

李新华 董事长 5.48% 8 无 

朱建勋 
副董事长兼

副总裁 
2.98% 20 无 

谭仲明 董事 无 无 无 

周育先 董事 无 无 无 

刘燕 董事兼总裁 1.49% 20 无 

张耀明 董事 8.74% 52 无 

冯海晨 董事 无 无 无 

徐永模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张文军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郑卫军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刘亚军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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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兵 监事会主席 无 无 无 

金燕 监事 无 无 无 

王华林 监事 无 无 无 

金乐永 监事 无 无 无 

禹琦 监事 无 6 无 

鲁博 副总裁 无 8 无 

薛忠民 副总裁 无 6 无 

唐靖炎 副总裁 1.85% 6 无 

宋伯庐 
副总裁兼任

董事会秘书 
无 无 无 

陆亮 副总裁 1.49% 20 无 

陈修福 财务总监 2.98% 20 无 

 

（二）经本所核查，高管人员中，李新华、朱建勋、刘燕、张耀明、唐靖炎、陆

亮、陈修福曾分别持有南京彤天 5.48%、2.98%、1.49%、8.74%、1.85%、

1.49%、2.98%的股权，但该等人员已将其所持有的南京彤天的股权全部转

让给其他第三方。 

 

1、2005 年 5 月 30 日，李新华与王顺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李新华

将其持有南京彤天 5.48%的股权股权以 591.2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顺喜。 

 

2、2005 年 5 月 30 日，朱建勋与邓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朱建勋将

其持有南京彤天 2.98%的股权以 238 万元价格转让给邓洪。 

 

3、2005 年 5 月 30 日，刘燕与刘金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刘燕将其

持有南京彤天 1.49%的股权以 119 万元价格转让给刘金云。 

 

4、2005 年 5 月 30 日，张耀明与李玲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张耀明

将其持有南京彤天 8.74%的股权以 699 万元价格转让给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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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5 年 5 月 30 日，唐靖炎与陈俊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唐靖炎

将其持有南京彤天 1.85%的股权以 155 万元价格转让给陈俊华。 

 

6、2005 年 5 月 30 日，陆亮与李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陆亮将其持

有南京彤天 1.49%的股权以 119 万元价格转让给李雯。 

 

7、2005 年 5 月 30 日，陈修福与李威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陈修福

将其持有南京彤天 2.98%的股权以 238 万元价格转让给李威东。 

 

8、2005 年 5 月 27 日，南京彤天召开公司 2005 年第一次股东会，同意上述

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9、南京彤天已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通过了章程修正案并履行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于2005年7月21日向南京彤天核发了新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经本所核查，高管人员中，李新华、朱建勋、刘燕、张耀明、禹琦、鲁博、

薛忠民、唐靖炎、陆亮、陈修福曾以信托财产方式投资于南京彤天，其投

入的信托财产金额分别为：8万元、20 万元、20 万元、52 万元、6万元、

8万元、6万元、6万元、20 万元、20 万元，但该等人员已将其以信托财

产投资于南京彤天形成的权益全部转让给其他第三方。 

 

1、2005 年 5 月 30 日，李新华与王顺喜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李

新华将其以8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10.28万元价格

转让给王顺喜。李新华于 2005 年 6 月 6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2、2005 年 5 月 29 日，朱建勋与王根和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朱

建勋将其以20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20万元价格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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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王根和。朱建勋于 2005 年 5 月 3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3、2005 年 5 月 29 日，刘燕与李玲玲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刘燕

将其以20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

李玲玲。刘燕于 2005 年 5 月 3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4、2005 年 5 月 29 日，张耀明与赵晖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张耀

明将其以52.09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52.09万元价

格转让给赵晖。张耀明于 2005 年 5 月 3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5、2005 年 3 月 9 日，禹琦与陈俊华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禹琦将

其以6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6万元价格转让给陈俊

华。禹琦于 2005 年 3 月 1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6、2005 年 5 月 30 日，鲁博与王顺喜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鲁博

将其以8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10.28万元价格转让

给王顺喜。鲁博于 2005 年 6 月 6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7、2005 年 5 月 30 日，薛忠民与肖永栋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薛

忠民将其以 6 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 7.71 万元价格

转让给肖永栋。薛忠民于 2005 年 6 月 6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8、2005 年 3 月 9 日，唐靖炎与陈俊华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唐靖

炎将其以6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6万元价格转让给

陈俊华。唐靖炎于 2005 年 3 月 1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9、2005 年 5 月 29 日，陆亮与李玲玲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陆亮

将其以20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

李玲玲。陆亮于 2005 年 5 月 3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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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5 年 5 月 29 日，陈修福与梁中全签订《信托财产转让协议书》，陈

修福将其以20万元信托财产投资于南京彤天所实际享有的权益以20万元价格转

让给梁中全。陈修福于 2005 年 5 月 30 日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全部受让款。 

 

（四）结论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止到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管人员

均未持有南京彤天的股权，也未以信托财产方式或其他方式在南京彤天中拥有任

何财产权益。 

 

三、 关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有关税收优惠的合法性问题 

 

1、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享受的主要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优惠税种 优惠税率 

1 发行人 企业所得税 免征企业所得税

2 
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玻有限”） 
企业所得税 免征企业所得税

3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非有限”）
企业所得税 15% 

 

另外，根据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中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纳税情况的鉴证意见》（华证审核字[2006]第 12 号）及本

所适当核查，根据京国税发[2004]319 号文及转发的财税[2004]152 号文的有关

规定，北玻有限生产的军品配套产品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免征增值税。根据发

行人书面确认，前述京国税发[2004]319 号文及转发的财税[2004]152 号文均为



发行人律师意见                                                                专项法律意见书 

 11

保密文件，有关税务机关并未提供给北玻有限，仅向公司提供了相关文号，本所

经适当核查也未能看到前述两个文件，经咨询北京市延庆县国家税务局有关人

员，确认前述文件为保密文件，有关内容不能对外披露或复印，北玻有限依据前

述文件免征增值税的情况属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1999 年 11 月 2 日 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财税（1999）273 号文）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技术转

让合同经公司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并经当地税务主管机关核定后，取得

的技术转让合同收入免征营业税。 

 

2、发行人成立以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依据如下： 

 

a) 发行人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8 日，发行人于 2002 年 1 月 24 日获得北

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批准证书》，有效期二年。 

发行人目前持有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于 2004 年 8 月 10 日核发的统一编

号为 0432001A2259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证书有效期二年。 

 

b)   发行人成立时住所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系住所在中

关村科技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于 1994 年

12 月 17 日发布的《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几个业务问题

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1994］068 号文）的规定，“经请示国家

税务总局同意，对海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按规定批准认定的

内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政策，在没有新的规定之前，暂按国务院国

函［1988］74 号文件批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1988］49 号文件

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 

 

根据 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京政发［1988］49 号文）第五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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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实行下列减征或免征税收的优惠：（一）减

按 15％税率征收所得税。企业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 40%以

上的，经税务部门核定，减按 10％税率征收所得税。（二）新技术企

业自开办之日起，三年内免征所得税。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批准，第四至第六年可按前项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所得税。（三）

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四）以自筹

资金新建技术开发的生产、经营性用房，自 1988 年起，五年内免征建

筑税。 

 

2002 年 9 月 3 日，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以海国税所字（2002）第

236 号文《减税、免税批复通知》批准，同意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止，给予发行人免征所得税三年的优惠政策。 

 

c) 2002 年 12 月，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发行人住所变更为江苏省南京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C4-2-330 号，位于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经查，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 1991 年 3 月 6 日经国务院批准

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此，发行人为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1994 年 3 月 29 日颁布的《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4]第

001 号文）的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经

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减按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国

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

起免征所得税两年。 

 

根据 2003 年 9 月 10 日南京市国税局高新分局以宁国税（高新）减字

（2003）第（09）号《南京市国税局减免税批复》批准，免征发行人

2003 年度企业所得税，自 2004 年度减按 15％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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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3 年 7 月 8 日颁布的《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3]137 号）的规定，对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 242 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 11 个部门（单位）所属 134

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

册之日起，5 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和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5 年 3 月 8 日颁布的《关于延长转制

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5]14 号文）的规

定，对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 242 个科

研机构和建设部等 11 个部门（单位）所属 134 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

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 5 年内免征科

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执行到期后，再延长 2年期限。 

 

根据科技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1999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

印发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方案的通知》，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为通知中所列名的 242 家科研机构之一。 

 

根据南京市国家税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宁国税（高新）减

字（2004）第 011 号《南京市国税局减免税批复》，批准发行人免缴

2004 年 10 月 12 日承接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南玻有限”）后原转制科研机构所得部分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南京市国家税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宁国税（高新）减

字（2005）第 002 号《南京市国税局减免税批复》，批准发行人承接

南玻有限后原转制科研机构 2005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免征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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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06 年 4 月 14 日出具

的《准予减免税通知书》（宁国税（高新）减字（2006）第 001 号），

认定发行人的减免税申请符合转制科研机构所得税减免法定条件、标

准，准予免征发行人 2006 年度企业所得税。 

 

e)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南京市国家税务局及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

授予发行人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符合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法有效。 

 

3、发行人子公司北玻有限目前免征企业所得税，北玻有限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的依据如下： 

 

a)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

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后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

〔1999〕135 号文）的规定，对转制的科研机构，从 1999 年起至 2003

年底止，免征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

土地使用税；凡符合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条件的，从 1999 年起至 2003

年底止，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3 年 7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转制科研

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37 号文）的规定，对

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

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

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5 年内免征科研开

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 

 

根据科技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1999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

印发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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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研究设计院为通知中所列名的 242 家科研机构之一。经核查，

北玻有限是在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改制的基础上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5 月 7 日北京市延庆县国家税务局下发延国税所[2003]250 号

《关于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根据京国税（1999）130 号转发《关

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后税收征收管理

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35 号）的有关规定，鉴于北玻有限属

于原企业改制后经营主体转移，同意北玻有限 2003 年 1月 1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免征企业所得税。 

 

2004 年 9 月 21 日北京市延庆县国家税务局下发延国税所[2004]80 号

《关于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规定，根据京国税发[2003]277 号文

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政[2003]137 号）的有关规定，和延国税所[2004]80 号关

于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同意北玻有限 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期间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b)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5 年 3 月 8 日颁布的《关于延长转制

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5]14 号文）的规

定，对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 242 个科

研机构和建设部等 11 个部门（单位）所属 134 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

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 5 年内免征科

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执行到期后，再延长 2 年期限。对上述转制科研院所享受的税收优惠

期限，不论是从转制之日起计算，还是从转制注册之日起计算，均据

实计算到期满为止。 

 

2005年6月30北京市延庆县国家税务局下发延国税所[2005]36号《关

于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批复》，根据京国税函[2005]208 号文转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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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

通知》（财税[2005]14 号）的有关规定，批准北玻有限免征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的企业所得税。 

 

c) 根据京国税发[2004]319 号文及转发的财税[2004]152 号文的有关规

定，北玻有限生产的军品配套产品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免征增值税。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前述京国税发[2004]319 号文及转发的财税

[2004]152 号文均为保密文件，有关税务机关并未提供给北玻有限或

发行人，仅向发行人提供了相关文号，本所经适当核查也未能看到前

述两个文件，本所律师经咨询北京市延庆县国家税务局有关人员，确

认前述文件为保密文件，有关内容不能对外披露或复印，北玻有限依

据前述文件免征增值税的情况属实。 

 

d)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北京市延庆县国家税务局授予北玻有限的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符合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4、发行人子公司苏非有限目前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15%，发行人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的依据如下： 

 

a) 苏非有限于 2002 年 9 月 2 日注册成立，并于 2003 年 9 月 3 日取得江

苏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统一编号为 0305320A1926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证书》，其目前持有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于 2005 年 11 月 2 日换发的

统一编号为 0332005A1926 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有效期为

二年。 

 

b) 苏非有限为住所在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经

查，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1994 年 3 月 29 日颁布的《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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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 号文）的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

经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减按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

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 

 

根据 2004 年 4 月 30 日苏州市国家税务局新区分局下发的苏国税新所

减免字（2004）第 027 号《关于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批复》，同意苏非有限免征 2003 年度的企业

所得税，自 2004 年度起减按 15％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c)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苏州市国家税务局新区分局授予苏非有限的税

收优惠政策，符合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5、发行人子公司中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目前仍处于筹建期，有关税务

主管机关尚未核定其税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除非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另有定义，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用词语的简称与《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同。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供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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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张绪生 

 

          

经办律师：王卫国 

 

                                          章志强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 

 


